
青岛一中学生资助政策及申请指南 
根据青岛市教育局下发的有关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要求，特制定青岛一中学生资助有关

政策及申请指南。 

一、国家助学金 

1.资助对象 

具有青岛市全日制普通高中正式学籍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等家庭学 生、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

残疾 学生及残疾人子女、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低保边缘家庭学生等特殊

困难学生是重点资助对象。 

2.评审程序 

（1）按照山东省教育厅等 7 部门印发的《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精神，

成立校级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困难认定小组等机构，组织本校学生（或监护人） 自愿

申请，填报《青岛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 表》（附件 4-1）并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完成本学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青岛一中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严贤付、郭文雯   副组长：鞠振国 

组员：山水、樊佳利、于贤辉、常云龙、吴正超、梁会爽、全体班主任。 

（2）根据困难学生认定结果和助学金申请条件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学生填报《青岛

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附件 4-2） 

（3）学校负责本校申请国家助学金学生的评审工作，学校对评审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

责。对申请国家助学金的学生材料进行班级初审、学校审核后汇总，填写《青岛市普通高中

国家助学金学生申请情况统计表》，加盖公章后报市教育人才服务与学生资助中心。由市教

育人才服务与学生资助中心根据学校情况下达资助名额。学校根据下达的名额,对提出申请

的学生组织评审，并根据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分一、 二档资助。经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

组审核并同意后，将评审结果以适当方式在学校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公示注意保护学生隐私。 

（4）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通过青岛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上报受助学生信息，

经市教育人才服务与学生资助中心审核后，从系统中直接打印名单汇总表，经学生签字确认， 

留存备案。 

3.材料报送 

（1）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细则、学校学生资助工作 领导小组、困难认定小组和

普高国家助学金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当年国家助学金评审意见。 

（2）国家助学金初审学生名单，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和青岛市教育局学生

资助管理系统上报。 

（3）受助学生校园一卡通账户信息。曾获得助学金的，无需报送账户信息；首次申请

助学金且持有校园一卡通的，学校填报《校园一卡通银行账户账号信息》，无校园一卡通的，

提供相关办卡材料。 

（4）办卡材料：《单位申请批量开卡明细清单》，同时报送电子版；学生有效身份证

复印件。未满 16 周岁无身份证的，提交户口本复印件（学生页）和学校证明；已满 16 周

岁的，只有提交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才能办理助学金卡，未办理的请尽快办理。 

二、免学费政策 

1.受助对象 

青岛一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具体范围：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



象等家庭 学生、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残疾学生、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烈士子女。 

2.评审程序 

（1）学生申请。学生根据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的申请条件及其他有关规

定，向学校提出申请，并递交《青岛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申请表》（附件 4-7）

及相关证明材料。 

（2）学校评审。学校负责本校申请免学费学生的评审工作，学校对评审的真实性和完

整性负责。学校在收到学生申请后，认真审核学生提报的材料,对提出申请的学生组织评审。

经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同意后，将评审结果以适当形式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不

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注意保护学生隐私。 

（3）资金拨付及学费免除流程。每学期开学一个月内，学校将学生免学费申请表、证

明材料、汇总表及明细表等报市教育人才服务与学生资助中心复核；学校不得向符合免学费

条件的普通高中学生收取学费。免除学费的学生，需在《青岛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免学费明细表》中签字，学校留存备案。 

3.材料报送 

（1）《青岛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汇总表》 

（2）《青岛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明细表》纸质版及电子版。 

（3）《青岛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申请表》纸质版和相关证明材料复印

件，市教育人才服务与学生资助 中心审核无误后当场退还学校，由学校留存备案。 

（4）将免学费学生信息上传全国学生资助管理息系统。 

三、因公伤残因公牺牲公安民警子女优待政策 

1.优待对象 

青岛市公安局提供的“就读公办高中段学校因公牺牲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名单”中所

有在籍学生。 

2.优待项目 

为符合条件的学生免除学费（普通高中学生按照普通班学费标准免除），为寄宿学生免

除住宿费。 

3.材料报送 

《因公牺牲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就读高中段学校优待政策落实情况统计表》纸质件

（加盖学校公章），同时报送电子版。秋季学期，学生资助相关评审和材料报送具体工作日

程另行通知，并在春季学期开学一个月内，学校将春季学期因公伤残因公牺牲公安民警子女

优待政策落实情况报送市教育人才服务与学生资助中心。 

 

 

 

 

 

 

 

 

 

 

 

 



 

 

附件 4-1 

 

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学校： 年级： 班级：                                                                                    ____________

基
本
情
况

家庭通讯
信息

家
庭
成
员
情
况

特殊群体
类型

影响家庭
经济状况
有关信息

个
人
承
诺

学校
认定
意见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身份证
号  码

家庭
人口

手机号码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家长手机

号码
     

姓名 年龄
与学生关

系
工作（学习）单位 职业 年收入（元） 健康状况

学生本人(或监护人)
签字

□ 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    
□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包括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脱贫不稳定、边缘易致贫、突发严重困难
户）学生：
□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    □ 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 孤儿：                    □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 烈士子女：                □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
□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  □ 低保边缘家庭学生：
□ 以上类型均不是

1.家庭人均年收入 元。
2.家庭在遭受自然灾害、突发意外事件、家庭成员因残疾、年迈而劳动能力弱、家庭成员失业及家庭
欠债等方面存在的情况：

 
                        
3.其他情况：

        

承诺内容：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注： 本表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可复印。

学校、年级、班级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填写。

承诺内容需本人手工填写“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资料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责任。”

1.

        2.

        3.  
 

 

 



 

 

附件 4-2 

学校名称：

学生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入学
时间

年级 班级 学号
身份证
号码

姓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户籍性质

□农村(含县镇) 主    要

□城市 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家庭人口数 家庭年收入（元）

                                         学生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特殊困难
         □困    难
         □一般困难 

                                          班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青岛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__________至_________学年度

    学校法人签名：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家庭成员情
况

家庭经济
情况

申请理由

学校困难等
级认定情况

班级意见

学校意见

 

 

 

 

 

 



 

 

附件 4-7 

青岛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申请表

  学年度第 学期    ______         

学校名称： 填报时间：

学生基本
信息

学生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年级 班级

身份证号 学号 入学年月

户籍性质 □农村 □县镇非农 □城市

户口所在地 家庭现居住地

家庭成员
情况

家庭人口数 家庭 人均年收入(元)

姓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学习)单位 职业 年收入(元) 联系电话

申请理由
□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经学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确认，承诺上述信息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人签名： 家长签名：

班级意见

班主任签名：

学校意见

学校审核意见及公示结果：

      经审核，该生 （请勾选）符合    -   学年免学费条件，同意免除学费
元。

学校公章：

□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包括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脱贫不稳定、边缘易致贫、突发严重
困难户三类）学生
□农村低保家庭学生
□城市低保家庭学生
□残疾学生
□农村特困供养家庭学生
□孤儿                        □烈士子女    

□是/□否        

 
 


